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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9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6-062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大洋电机，股票代码：002249）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58），并分别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2016 年 6 月 24 日和

2016 年 7月 1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59、

2016-060、2016-061）。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初步方案为公司拟以现金购买旋转电器相关标的资产及

股权，交易对手为非关联第三方，根据初步方案显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

易。由于重组方案仍在进一步论证中，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方案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公告的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为准。 

二、公司停牌前一交易日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1、前十名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份种类 

鲁楚平 754,953,032 人民币普通股 

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 150,636,573 人民币普通股 

徐海明 147,683,600 人民币普通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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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三平 99,3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6,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64,545,168 人民币普通股 

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 48,408,876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 48,408,876 人民币普通股 

彭惠 48,0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简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530,432 人民币普通股 

 

    2、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股份种类 

鲁楚平 188,738,258 人民币普通股 

鲁三平 99,3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徐海明 36,793,350 人民币普通股 

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198,7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辉煌”31号单一资金信托 15,6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彭惠 12,022,5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辉煌”12号单一资金信托 10,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九泰基金－广发银行－昆仑分级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0,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邓振国 9,8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三、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及申请继续停牌的情况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仍在沟通和协商中，相关方案仍未确定，方案的商讨和

完善所需时间较长，交易细节尚需进一步沟通和谈判，交易事项仍具有不确定性，相关

工作难以在 1个月内完成。为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根据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7 月 8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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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停牌。公司争取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即争取在 2016 年 8 月 8 日前披露符

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延期期限内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

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

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最晚将于 2016 年 8

月 8日复牌，并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3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如公司在

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

告，并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

公司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复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积极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

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7月 8日 




